
傳真交易服務申請/變更/終止約定書 

立約定書人(以下簡稱立約人)玆向  貴行申請下列勾記事項，並同意遵照  貴行有關之業務規定、程序辦理，及遵守本

約定書背面所載之各項條款： 

□申請傳真交易服務，約定內容如后： 

□變更傳真交易服務內容如后： 

□終止傳真交易服務。 

一、 傳真交易服務項目及約定交易限額： 

勾選 申  請  項  目 單筆交易限額 
累計未補正本文件之傳真交

易單戶限額 

 
(一) 台外幣存款帳戶之轉帳、放款還本/繳

息、匯款、定期存款 
□新臺幣

□                  元整 
□新臺幣

□                  元整 

 (二) 外匯幣別的轉換交易 
□新臺幣

□                  元整 
□新臺幣

□                  元整 

 (三) 非授信之進出口外匯交易 
□新臺幣

□                  元整 
□新臺幣

□                  元整 

 
(四) 台外幣放款與保證業務 

（含信用狀開/修狀） 

□新臺幣

□                  元整 
□新臺幣

□                  元整 

 註：欲取消單項服務項目者，請於限額欄填寫「0」即可。 

二、 傳真交易服務之約定轉出帳號 

存     款     約     定     轉     出     帳     號 

新臺幣   

外  幣   

三、 指定聯絡人：(聯絡人係供銀行辦理傳真交易指示確認及查證之用，未約定時則為立約人本人。) 

 姓名 職稱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1)     

(2)     

(3)     

立約人特此聲明於首次申請傳真交易服務時，已於合理期間內（至少五日）審閱本約定書全部條款內容，對其內容已充

分瞭解，並同意簽訂本約定書。本契約正本由立約人及銀行各執乙份為原則。 

此致 

   華泰商業銀行 

                           立約定書人：                                   

                           統一編號/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分行經理 主管 經辦 驗印 核對親簽 

   

  

106.10版 

(親簽及加蓋約定傳真交易服務項目之立約/留存印鑑) 



傳真交易約定條款 
華泰商業銀行(以下稱銀行)依據立約人以傳真方式之指示辦理轉帳、國內外匯款、換匯、外匯、授信等各項業務往來，得逐次憑「傳真交易指示

單」及交易文件單據傳真指示辦理；且為確保銀行不因其依立約人以前述之指示辦理而遭受任何損害，立約人同意遵守下列各項約定條款： 

一、 立約人擬使用傳真交易服務時，須與銀行簽訂「傳真交易服務申請/變更/終止約定書」，向銀行申請使用傳真交易服務，並得約定「指定

聯絡人」數人，以作為銀行必要時確認或查證交易事項之用，如未約定，則為立約人本人。 

二、 立約人依傳真方式辦理交易時，應填妥特定之「傳真交易指示單」及交易文件單據，經由銀行特定傳真路線傳送；指示單之指示內容應正

確清楚明瞭且不得塗改，倘因指示內容模糊或錯誤而發生誤入帳戶、無法入帳或其他任何錯誤交易情事，概由立約人自行負責，指示單所

列交易文件單據應加註「傳真交易」字樣，其簽章式樣應與立約人就各該業務留存於銀行之原留印鑑相符，方可辦理。 

(一) 傳真交易指示如涉及帳戶扣款時，指示單應加蓋轉出帳戶之原留印鑑。 

(二) 傳真交易指示如未涉及帳戶扣款時，指示書應加蓋其中任一申請業務項目之原留印鑑。 

三、 立約人承認銀行所接收之「傳真交易指示單」及其他交易文件單據影本，其與正本具相同效力，且帳戶之餘額悉以銀行帳載餘額為準，立

約人絕無異議；立約人同意辦理傳真指示之交易如涉及存款帳戶之轉帳者，無須另外徵提存摺，並以「傳真交易指示單」為扣款憑證，代

替取款及各項轉入／匯款交易傳票或申請書，如為其他交易指示，則另依銀行各項業務作業規範檢附申請書及交易相關文件。 

如涉及新臺幣結匯者，除出、進口外匯收支或交易以跟單方式辦理者外，僅得辦理未達等值新臺幣50萬元之傳真交易指示；前述新臺幣

50萬元之控管，係指同一客戶於同一營業日之新臺幣結匯金額，併計所有臨櫃及電子化業務通路之結匯金額；如涉及人民幣兌換或匯款

至大陸地區應依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四、 立約人玆授權銀行於收到立約人上述傳真文件，視為立約人正式請求及指示，銀行得充分信任上述傳真文件之內容及簽章之正確性及真實

性，並於立約人指示之相關文件交易範圍內，代立約人完成指定之交易。 

五、 立約人同意並承諾，於每次依傳真送交指示後，須立即以電話與銀行負責之業務人員連絡，以確認銀行收到該傳真指示，倘立約人未立即

再為此項確認致交易內容不符或銀行未代為交易時，均應由立約人自行負責，銀行不負任何責任。 

六、 當立約人以傳真指示辦理轉帳或匯款交易時，如因立約人告知之資料不全或錯誤，銀行有權不予受理，倘因此所致交易無法如期完成，概

由立約人自行負責。 

七、 立約人瞭解銀行有權但無義務對前述傳真文件之內容及本約定書有關之各交易事項作進一步之確認或查證，且同意銀行對於傳真交易指示

內容，有權以電話錄音確認立約人或指定聯絡人之必要基本資訊及交易資訊內容，並留存錄音紀錄。 

「指定聯絡人」如有更換或取消者，立約人應立即書立「傳真交易服務申請/變更/終止約定請書」通知銀行(不得以傳真方式為之)，並應

留存新「指定聯絡人」之相關資料。若立約人未即時依上述方式通知銀行更換或取消「指定聯絡人」，致原「指定聯絡人」仍代表立約人

向銀行為傳真交易指示之通知或確認，在銀行接獲立約人變更或取消「指定聯絡人」之書面通知前，各該指示對立約人仍具拘束力。 

八、 立約人瞭解並同意： 

(一) 對立約人傳真交易之申請，銀行有權逐筆決定是否受理。 

(二) 傳真交易之單筆/單戶交易限額依前頁之約定，若交易幣別為外幣者，則以交易當日之即期匯率換算之。 

(三) 銀行有權調整傳真交易之約定條款、服務項目及單筆/單戶交易限額或終止提供傳真交易服務，若銀行調整約定條款、取消或減少

服務項目或交易限額、或終止提供傳真交易服務時，應於一個月前以郵件或其他方式將訊息傳達立約人，自銀行通知日起一個月後，

銀行即依通知情形辦理。 

(四) 立約人亦得隨時視自身需要填寫「傳真交易服務申請/變更/終止約定書」，向銀行申請變更限額、服務項目、約定轉出帳號、指定

聯絡人…等，或申請終止傳真交易服務；立約人未申請變更前依原約定方式辦理。 

(五) 如立約人未能遵守銀行有關從事該等傳真交易之任何規定時，銀行得不須通知立即終止對立約人提供該等服務，立約人絕無異議。 

(六) 每筆傳真交易指示後三個營業日內應將交易憑證正本送達銀行，超過五個營業日若未收到交易文件單據正本，則銀行將不接受新的

傳真交易指示，惟立約人於補送傳真交易憑證正本之前，對於銀行依立約人之傳真指示所為之各項交易，立約人仍應悉數承認，不

得以任何理由為抗辯。 

九、 立約人依此傳真方式進行有關交易須於銀行之營業時間內為之，如為委託轉帳匯款則限於上午9:00至下午2:00止，逾時銀行得拒絕受理。  

十、 倘若有人冒名、非法利用立約人姓名及留存印鑑為本約定書之交易指示，而導致立約人受有損害，除銀行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外，立約人同

意免除銀行及作業人員之所有賠償責任。 

十一、 立約人瞭解關於本傳真服務交易，如係因各有關交易當事人(包括銀行)之傳真線路或電腦故障、線路中斷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銀行之事由，

致銀行未收到傳真指示或無法如期完成交易時，銀行概不負責。 

十二、 本約定書自貴行核准且立約人簽訂之日起生效，至銀行接獲立約人提出書面之終止通知(不得以傳真方式為之)或 貴行通知終止提供傳真

交易服務之日止。但銀行於本約定書終止前，已依立約人之傳真指示所為之各項交易行為，立約人仍應受其拘束，並應保證銀行不須因此

負擔任何義務或賠償責任。 

十三、 立約人如為法人，更換負責人時應通知銀行重新簽訂本約定書，如立約人未通知銀行，銀行依立約人之傳真指示所為之各項交易行為，立

約人仍應受其拘束，並應保證銀行不須因此負擔任何義務或賠償責任。 

十四、 立約人已完全瞭解由傳真遞送指示予銀行所可能產生之各項問題及風險，並同意將由立約人完全承擔此等問題及風險所生之責任及損失。 

十五、 立約人若依此傳真方式進行有關交易而生爭議時，請致電本行客服中心(02)2777-5488、0800-075252反應。 

十六、 立約人同意銀行得隨時修改本傳真交易約定條款之相關規定，並於修改生效日前通知立約人或以顯著方式於銀行營業場所或網站上公告其

內容，但有利於立約人者不在此限。倘立約人不同意銀行之修改，得於修改生效日前隨時以書面通知終止本約定書，逾期未終止者，視為

立約人已同意並接受該等修改。 

十七、 本約定書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國法令規定及立約人與銀行另行約定之相關契約辦理。 

十八、 關於本約定書有關事項所生之一切訴訟，立約人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或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